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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

2024-012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364,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57%，购买的最高价为9.98元/股，最低价为5.00元/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69,994,021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5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2,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止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8,36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57%，购买的最高价为9.98元/股，最低

价为5.0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9,994,021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事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306

证券简称：均普智能 公告编号：

2024-014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8/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8月31日~2024年8月30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775.2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311%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88.8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14元/股~5.7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3年9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上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4）。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以不超过7元/股（含）的回购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

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7,752,024股，占公司总股本1,228,282,800股的比例为0.6311%，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5.78元/股，最低价为3.1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888,643.69元

（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24-018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义马

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义海能源” ）持有公司股份542,500,

8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69%。 本次质押股份为53,400,000股，本次质押完成后，义海

能源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43,4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4.87%，占公司总

股本的10.18%。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1日获悉公司股东义海能源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义海

能源

否 53,400,000 否 否 2024.03.27 2027.03.26

中航国

际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9.84 2.23

为办理

融资租

赁业务

提供质

押担保

合计 / 53,400,000 / / / / / 9.84 2.23 /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义 马 煤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1,477,659,

766

61.81

738,519,

900

738,519,900 49.98 30.89 0 0 0 0

义 马 煤

业 集 团

青 海 义

海 能 源

有 限 责

任公司

542,500,845 22.69

190,000,

000

243,400,000 44.87 10.18 0 0 0 0

合计

2,020,160,

611

84.50

928,519,

900

981,919,900 48.61 41.07 0 0 0 0

注：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义煤集团” ），义煤集团

持有义海能源10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义煤集团和义海能

源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2024-008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 或“公司” ）于2023年

4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217.42亿元。 上述事项于2023年5月9日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15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号）。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4月1日，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杭州” ）出

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在招

行杭州办理授信业务项下，不超过7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

保合同项下业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合同所担保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

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2024年4月1日，公司向招行杭州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电子有限公司在招行杭州办理授信业务项下， 不超过5,000万元人

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项下业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合同

所担保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2024年4月1日，公司向招行杭州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系统技术” ）在招行杭州办理授

信业务项下，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项下业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合同所担保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

书或凭证为准。

2024年4月1日，公司向招行杭州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在招行杭州办理授信业务项下， 不超过5,000万元人

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项下业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合同

所担保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2024年4月1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农行

西湖”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海康系统技术在农行西湖办理授信业务

项下，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项下业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合同所担保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

为准。

2024年4月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机

器人” ）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以下简称“杭州保俶” ）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 约定海康机器人为其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智能有限公司在杭州保俶办理

授信业务项下，不超过11,0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项下

业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合同所担保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

文书或凭证为准。

2024年4月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

微影传感” ）与杭州保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海康微影传感为其全资子公司

杭州微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杭州保俶办理授信业务项下，不超过11,000万元人民币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项下业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合同所担保

的业务范围、期限、费用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上述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743,547.46万元， 占公司

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0.87%，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097

证券简称：博众精工 公告编号：

2024-013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2月5日~2024年8月4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40,473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538%

累计已回购金额 571.8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9.06元/股~24.9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41.89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

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240,473股，占公司总股本446,647,765股的比例为0.0538%，首次回购

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24.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9.0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718,218.88

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26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可转债部分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 或“公司” ）于2023年5月16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了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

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在确保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进度实施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自首次办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7日刊登于法批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在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资金运

作良好。2024年4月1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00万元提

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归还1,000万元资金至可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 在此期间如遇可转债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可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27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非公开发行部分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为了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

司和股东利益，在确保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进度实施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首次办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刊登于法批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

在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资

金运作良好。 2024年4月1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00万

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归还4,000万元资金至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 在此期间如遇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返回至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届时公司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18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7，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袁建栋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2/6~2025/2/5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9.99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236%

累计已回购金额 294.1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8.87元/股~29.9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3.13元/股（含），拟用于回购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

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股份9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422,466,561股的比例为0.0236%，购买的最高价为

29.94元/股、最低价为28.8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41,496.33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17

转债代码：

118004

转债简称：博瑞转债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博瑞转债” 自2022年7月11日起开始进入转股期。 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3月31日期间，“博瑞转债”共有人民币1,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28

股，占“博瑞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截至2024年3月31日，“博瑞

转债” 共有人民币56,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595股，占“博瑞转债” 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博瑞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为464,938,000元，占“博瑞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6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51号文同意注册，博瑞生物医药（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465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46,5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2年1月4日至2028年1月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2号文同意，公司46,5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2年1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瑞转债” ，债券代

码“11800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博瑞转债”

自2022年7月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2年7月11日至2028年1月3日，初

始转股价格为35.6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起由

35.68元/股调整为35.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6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 《关于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4）。

因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2,464,966股，“博瑞转

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2月6日起由35.56元/股调整为35.0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12月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博瑞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01）。

因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产品种类发生变更，“博瑞转债” 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本次

“博瑞转债” 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60张，回售金额为6,013.80元（含利

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6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博瑞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由

35.05元/股调整为34.9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博瑞转债” 共有人民币1,000元已转换为公

司股票，转股数量为28股，占“博瑞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截至

2024年3月31日，“博瑞转债” 共有人民币56,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1,

595股，占“博瑞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截至2024年3月31日，“博瑞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464,938,000元，占“博

瑞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6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2,466,533 28 422,466,561

总股本 422,466,533 28 422,466,561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2620988

联系邮箱：IR@bright-gene.com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890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

2024-015

债券代码：

113577

债券简称：春秋转债

债券代码：

113667

债券简称：春

23

转债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62,280,000元“春秋转债” 已转

换成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5,631,

429股，占“春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6%；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

有18,000元“春23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746股，占“春23转债” 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春秋转债” 金额为人民

币177,720,000元，占“春秋转债”发行总额的比例为74.05%；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

转股的 “春23转债” 金额为569,982,000元， 占 “春23转债” 发行总额的比例为

99.9968%。

● 本季度转股情况：“春秋转债”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转股的

金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3股；“春23转债”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

3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2,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94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春秋转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8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公

开发行了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4,000万元，期限6年，自

2020年4月14日起至2026年4月13日止。 票面利率第一年0.50%、 第二年0.70%、 第三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22号文同意，公司24,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5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春秋转债” ，债券代

码“11357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春秋转债” 自2020年10月2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转股期间为2020年10月20日至2026年4月13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5.69元/股。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273,985,000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54,797,000元，转增109,594,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83,579,000股。 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有关规定，自2020年5月28日起，“春秋转债” 转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

15.69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11.06元/股。

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

股利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8,061,312.4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中

有关规定，自2021年6月10日起，“春秋转债”转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11.06元/股调整为每

股人民币10.86元/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62号文）的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16,

713,490股。 公司实际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8,841,519股，每股发行

价格10.79元。 上述股份于2021年8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关规定，自2021年9月3日起，“春

秋转债”转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10.86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10.85元/股。

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

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692,380.5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

中有关规定，自2022年7月6日起，“春秋转债” 转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10.85元/股调整为

每股人民币10.75元/股。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

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2,990,248.6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

中有关规定，自2023年6月20日起，“春秋转债”转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10.75元/股调整为

每股人民币10.65元/股。

（二）“春23转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64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57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7,000万元，期

限6年，自2023年3月17日起至2029年3月16日止。 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50%、

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00%、第六年2.5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64号文同意，公司57,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3年4月1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春23转债” ，债券代码

“11366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

的“春23转债” 自2023年9月2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3年9月25日至

2029年3月1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0.40元/股。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

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2,990,248.60元（含税）。 根据《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有关规定，自2023年6月20日起，“春23转债”转股价格由每

股人民币10.40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10.3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春秋转债”

“春秋转债”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00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3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62,280,000元“春秋转债”转

换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5,631,429股，占“春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1.46%。 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春秋转债” 金额为177,720,000元，占

“春秋转债”发行总额的74.05%。

（二）“春23转债”

“春23转债”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2,000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94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18,000元“春23转债” 转换

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746股，占“春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春23转债” 金额为569,982,000元，占“春

23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68%。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转股股份变动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9,043,087 287 439,043,374

总股本 439,043,087 287 439,043,37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57445099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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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润转债

2024

年第一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568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 债券代码：127046证券简称：百润转债

● 转股价格：46.95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7年9月2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公开

发行了1,12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2,800万元。 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12,800万元的

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号”文同意，公司112,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

年11月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债券代码“127046”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百润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6.89元/股。

2022年1月24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股份上市，根据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66.83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2年1月24日起生效。

2022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4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

年6月16日起生效。

2022年8月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鉴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百润转债” 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转股价格仍

为47.44元/股。

2023年7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47.4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7月19日起生效。

2023年8月25日，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46.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8月25日起生效。

二、“百润转债”转股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百润转债”因转股减少70张（7,000元），转股数量为149股。截至

2024年3月31日，“百润转债” 剩余可转债数量为11,275,520张，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

127,552,000元。

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332,411,390 31.67 - 332,411,390 31.6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7,279,565 68.33 - 717,279,565 68.33

总股本 1,049,690,955 100.00 - 1,049,690,955 100.00

回购股份转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307,903 0.98% -149 10,307,754 0.98%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百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于2021年9月25日刊载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58135000

四、备查文件

1.《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股份）》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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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将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

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含2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10元/股（含39.10元/股），回购股份实施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公司于2023年12月15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73），详见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有关公

告。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381,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049,690,955股的0.3221%，最高成交价为24.5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72元

/股，已使用资金总额73,050,940.5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及市场情况持续推进本次回购计划， 并在实施回购期

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